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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22-208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10 月 31 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10 月 31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交易时间，

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31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宜昌市沿江大道 52 号 6 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卞平官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25 名， 代表股份数量 158,267,1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27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 名，代表股份数量 153,326,189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767%。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网络投票小组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 24

名，代表股份数量 4,940,9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0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 ）共计 24 名，代表股份数量 4,940,9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03％。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会议。

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

审议，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包括以下 7 个子议案：
1.公司拟以白洋供热公司 20%的股份为宜昌城发提供股权质押反担保。 反担保的债权本金不

超过 180,000,000.00 元。 履行反担保的期限为白洋供热公司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次日起 3 年。
表决结果：同意 158,071,3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63％；反对 195,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4,745,17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0372％；反对 19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6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新疆宜化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 143,200,000.00 元借款。 公司按照
出资比例为新疆宜化担保的贷款本金不超过 50,974,904.00 元。 担保的贷款期限为 3 年，担保期限
为 3 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158,071,3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63％；反对 195,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4,745,17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0372％；反对 19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6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新疆宜化拟向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 1,000,000,000.00 元借款。公司按照出资

比例为新疆宜化担保的贷款本金不超过 355,970,000.00 元。 担保的贷款期限为 2 年，担保期限为 3
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158,071,3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63％；反对 195,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4,745,17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0372％；反对 19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6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新疆宜化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木萨尔县支行申请 135,872,000.00 元借款。 公
司按照出资比例为新疆宜化担保的贷款本金不超过 48,366,355.84 元。 担保的贷款期限为 2 年，担
保期限为 3 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158,071,3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63％；反对 195,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4,745,17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0372％；反对 19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6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新疆宜化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 127,488,000.00 元借款。 公司按照
出资比例为新疆宜化担保的贷款本金不超过 45,381,903.36 元。 担保的贷款期限为 2 年，担保期限
为 3 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158,071,3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63％；反对 195,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4,745,17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0372％；反对 19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6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新疆宜化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支行申请 99,395,000.00 元借款。 公司按
照出资比例为新疆宜化担保的贷款本金不超过 35,381,638.15 元。 担保的贷款期限为 2 年，担保期
限为 3 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158,071,3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63％；反对 195,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4,745,17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0372％；反对 19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6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新疆宜化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行申请 195,750,000.00 元借款。 公司按照
出资比例为新疆宜化担保的贷款本金不超过 69,681,127.50 元。 担保的贷款期限为 3 年，担保期限
为 3 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158,071,3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63％；反对 195,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4,745,17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0372％；反对 19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6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李萌律师、秦小兵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十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0 月 31 日

股票代码：301282 股票简称：金禄电子 公告编号：2022-028

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083 号），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向
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7,79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30.38 元，
并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
113,349,968 股变更为 151,139,968 股。

二、相关股东股份锁定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相关股东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如

下：
1、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控制企业、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承诺
（1）实际控制人李继林承诺
①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②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③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

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所持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④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及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申

报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⑤若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减持
价格及收盘价均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免除此项承诺的履行
义务。

（2）实际控制人控制企业共青城凯美禄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凯美禄投资”）、
实际控制人周敏承诺

①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②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③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

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所持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④若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减持

价格及收盘价均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3）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麦睿明、叶庆忠承诺
①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②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③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

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所持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④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本人将及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申报本人所持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
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⑤若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减持
价格及收盘价均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免除此项承诺的履行
义务。

2、通过凯美禄投资间接持股的高级管理人员或监事承诺
通过凯美禄投资间接持股的高级管理人员或监事伍瑜、曾维清、李元治、李增才、刘仁和、黄权

威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
（2）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3）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所持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4）在本人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监事期间，本人将及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申报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5）若公司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减持
价格及收盘价均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免除此项承诺的履行
义务。

3、董事王胜军（已离任）承诺
发行人董事王胜军（已离任）为间接股东，王胜军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

（2）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3）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所持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4）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本人将及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申报本人所持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
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5）若公司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减持
价格及收盘价均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免除此项承诺的履行
义务。

三、 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上市， 自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8 日连续 20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30.38 元/股，触发前述股份锁定期延长承诺的履行条件。 根据上述承
诺，相关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原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或名
称 与公司关系

持股数量（股 ）
原股份锁定 到期日 本 次 延 长 后 股 份 锁

定到期日直接 间接

1 李继林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
事长、总经理 32,720,000 2,070,500 2025 年 8 月 25 日 2026 年 2 月 25 日

2 周 敏 实际控制人 7,790,000 2025 年 8 月 25 日 2026 年 2 月 25 日

3 麦睿明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14,890,000 2025 年 8 月 25 日 2026 年 2 月 25 日

4 叶庆忠 实 际 控 制 人 的 一 致 行 动
人、董事 12,020,000 2025 年 8 月 25 日 2026 年 2 月 25 日

5 凯美禄投资 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企 业 、
员工持股平台 4,100,000 2025 年 8 月 25 日 2026 年 2 月 25 日

6 伍 瑜 副总经理 410,000 2025 年 8 月 25 日 2026 年 2 月 25 日

7 曾维清 副总经理 287,000 2025 年 8 月 25 日 2026 年 2 月 25 日

8 李元治 副总经理 266,500 2025 年 8 月 25 日 2026 年 2 月 25 日

9 李增才 副总经理 246,000 2025 年 8 月 25 日 2026 年 2 月 25 日

10 刘仁和 监 事 205,000 2025 年 8 月 25 日 2026 年 2 月 25 日

11 黄权威 监事会主席 184,500 2025 年 8 月 25 日 2026 年 2 月 25 日

12 王胜军 离任董事 64,190 2023 年 8 月 25 日 2024 年 2 月 25 日

上述延长锁定期的股份未解除限售前，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
将遵守相关承诺。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行为不存在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907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2-077
债券代码：128069 债券简称：华森转债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兼董事长游洪涛先生、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王

瑛女士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彭晓燕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兼董事长游洪
涛先生拟自 2022 年 6 月 11 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拟
减持数量不超过 6,000,000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的 1.4936%）；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兼董
事、 高级管理人员王瑛女士拟自 2022 年 6 月 11 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
或自 2022 年 6 月 11 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拟减持数
量不超过 3,000,000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的 0.7468%）；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彭晓燕女士拟自
2022 年 6 月 11 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拟减持数量
不超过 12,500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的 0.0031%）。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
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加一致行动人并在一致行动人之
间内部转让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近日，公司分别收到游洪涛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终止的告知函》，经综合考虑，其决
定提前终止实施上述股份减持计划；王瑛女士及彭晓燕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告
知函》，其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现将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止 2022 年 10 月 31 日，游洪涛先生、王瑛女士及彭晓燕女士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游洪涛 大宗
交易

2022 年 7 月 4 日-2022 年 10 月
13 日 11.19 5,878,000 1.4655

王瑛 集中
竞价

2022 年 7 月 4 日-2022 年 10 月
2 日 14.40 1,000,000 0.2493

2022 年 10 月 3 日 -2022 年 10
月 28 日 23.87 2,000,000 0.4986

彭晓燕 集中
竞价

2022 年 7 月 4 日-2022 年 10 月
28 日 23.83 12,500 0.0031

王瑛女士减持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2022 年 7 月 4 日-2022 年 10 月 2 日通
过集中竞价减持价格为 14.40 元/股；2022 年 10 月 3 日-2022 年 10 月 28 日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价
格区间为 23.00-24.20 元/股。 彭晓燕女士减持股份来源于公司股权激励，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价格

为 23.83 元/股。
自公司上市之日起至今，游洪涛先生、王瑛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减持 3,000,000 股，占公

司当前总股本 0.7480%。
注： 以上总股本以截至 2022 年 10 月 28 日收盘公司股东名册记载的总股本数（401,083,302

股）为计算基础。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游洪涛

合计持股数量 78,300,000 19.4916 72,422,000 18.056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数 19,575,000 4.8729 13,697,000 3.4150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58,725,000 14.6187 58,725,000 14.6416

王瑛

合计持股数量 39,600,000 9.8578 36,600,000 9.125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数 9,900,000 2.4644 6,900,000 1.7203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29,700,000 7.3933 29,700,000 7.4049

彭晓燕

合计持股数量 50,000 0.0124 17,500 0.00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数 12,500 0.0031 0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37,500 0.0093 17,500 0.0044

注 1： 以上减持前持有股份比例以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收盘公司股东名册记载的总股本数
（401,712,399 股）为计算基础；减持后持有股份比例中以截至 2022 年 10 月 28 日收盘公司股东名
册记载的总股本数（401,083,302 股）为计算基础。

注 2：游洪涛先生以大宗交易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587.80 万股转让给添橙添利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并同时与其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 本次股份变动系游洪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之间内部进行的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游洪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和
数量发生变化。

注 3：彭晓燕女士减持前后股份数量的差异原因除主动减持 12,500 股外，还因公司 2019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而回购注销 20,000 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游洪涛先生、王瑛女士、彭晓燕女士本次减持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游洪涛先生、王瑛女士、彭晓燕女士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
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游洪涛先生、王瑛女
士、彭晓燕女士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三）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一）游洪涛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终止的告知函》；
（二）王瑛女士、彭晓燕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代码：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2022-071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愿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万里扬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月华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金华市众成投资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万里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扬集团”）、实际控制人吴月华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金华市众成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众成投资”）出具的《关于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承诺主体及持股情况
1、承诺主体
公司控股股东万里扬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月华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金华市众成投资有限公司。
2、承诺主体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1 万里扬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384,075,744 29.26

2 金华市众成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52,785,000 4.02

3 吴月华 实际控制人 1,231,600 0.09

合 计 438,092,344 33.37

二、承诺期限
2022 年 11 月 1 日 — 2023 年 10 月 31 日
三、承诺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了切实维护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公司控股股东万里扬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月华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金华市众成投资有

限公司自愿承诺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上述股东之间直接或间接股份转让及上述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股份转让除外），包括承诺期间前述股份
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事项新增的股份。 若违反上述承诺，则减持公司股份所得全部收益归公司所有。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承诺主体严格遵守承诺，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2-074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完成

暨后续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启技术”、“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6 日披露了《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映邦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映邦”）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光启空间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启空
间”） 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减持期间为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2022 年 10 月 31 日，公司收到西藏映邦、光启空间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完成暨后续减持计划
的通知函》，西藏映邦、光启空间前述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已完成，并拟实施新的减持计划。 依据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次减持计划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份来源：非公开发行取得的股份、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份。
2、截至本公告日，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 减持比例（%）

西藏映邦 集中竞价交易 2022 年 6 月 29 日~2022 年 7
月 4 日 17.65 6,095,577 0.28

西藏映邦 集中竞价交易 2022 年 7 月 18 日~2022 年 7
月 22 日 17.94 8,887,556 0.41

西藏映邦 集中竞价交易 2022 年 7 月 25 日~2022 年 7
月 29 日 17.17 3,865,982 0.18

西藏映邦 集中竞价交易 2022 年 8 月 29 日~2022 年 9
月 2 日 18.34 2,222,919 0.10

西藏映邦 集中竞价交易 2022 年 10 月 28 日 17.54 473,828 0.02

合计 21,545,862 1.00

除执行集中竞价交易的减持计划外，2022 年 6 月 13 日~2022 年 6 月 29 日， 西藏映邦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7,524,700 股，减持均价 15.31 元/股，减持比例 0.81%。 西藏映邦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以及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 39,070,562 股，合计减持比例 1.81%。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西藏映邦

合计持有股份 830,298,462 38.54 791,227,900 36.7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3,215,510 9.43 164,144,948 7.62

有限售条件股份 627,082,952 29.10 627,082,952 29.10

光启空间

合计持有股份 56,282,860 2.61 56,282,860 2.6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072,927 0.79 17,072,927 0.79

有限售条件股份 39,209,933 1.82 39,209,933 1.82

西藏映邦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 886,581,322 41.15 847,510,760 39.3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20,288,437 10.22 181,217,875 8.41

有限售条件股份 666,292,885 30.92 666,292,885 30.92

注：公告中部分比例数据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西藏映邦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西藏映邦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意向、承诺事项一致。
3、在实施减持计划期间，西藏映邦及其一致行动人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有关要求，合法合规

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及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二、关于后续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减持股东名称：西藏映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光启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2、 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日，西藏映邦持有本公司股份 791,227,9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 36.72%；西藏映邦的一致行动人光启空间持有本公司股份 56,282,86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2.61%。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 减持计划
（1）拟减持原因：用于归还银行展期借款，合理控制负债率。
（2）股份来源：非公开发行取得的股份、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4）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拟减持不超过 43,091,75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
（5）拟减持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减持股份

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且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份
的 1%。

（6）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7）其他说明：如遇公司股票在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区间及减持股份数量作

相应调整。
2、 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西藏映邦、光启空间承诺认购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获股份自发行人非公开发行新增

股份上市首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2）西藏映邦、光启空间承诺自光启技术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起六个月内无减持光启技

术股票的计划。
（3）西藏映邦、光启空间、实际控制人刘若鹏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承

诺：如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
持数量达到 5%以上的，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并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股东减持的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并且承诺如存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公司资金、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的，在占用资金全部
归还、违规担保全部解除前不转让所持有、控制的公司股份。

（4）西藏映邦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增持计划完成后六个月内和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严
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减持持有的公司股票。

西藏映邦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西藏映邦、光启空间将根据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
情况。

4、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期间，西藏映邦、光启空间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

??三、备查文件
《西藏映邦、光启空间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完成暨后续减持计划的通知函》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300560 证券简称：中富通 公告编号：2022-081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股东陶开德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情况
2022 年 7 月 9 日，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
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63），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陶开德先生因自身资金需要，
拟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 2,262,698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2022 年 8 月 11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减持后持股比例低于 5%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5）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陶开德先生因自身资金需要，于 2022 年 8 月 8 日至 2022 年
8 月 10 日共减持公司股份 225,000 股，减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994%，减持后，陶开德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4.9012%，不再是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2022 年 9 月 17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74），截止
当日， 上述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区间时间已过半， 陶开德先生除 2022 年 8 月 8 日至 2022 年 8
月 10 日减持外，无其他减持情况。

2022 年 10 月 28 日，公司收到陶开德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期限已届满，除 2022 年 8 月 8 日至 2022 年 8 月 10
日减持外，无其他减持情况。 现将有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二、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公司股东陶开德先生于 2022 年 8 月 8 日至 2022 年 8 月 10 日，因自身资金需要，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2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994%。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 减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陶开德

集中竞价 2022.8.8 15.82 15,000 0.0066%

集中竞价 2022.8.9 15.85 5,000 0.0022%

集中竞价 2022.8.10 15.86 205,000 0.0906%

合计 - 225,000 0.0994%

三、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陶开德

合计持有股份 11,315,000 5.0007% 11,090,000 4.9012%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315,000 5.0007% 11,090,000 4.9012%

注：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导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减持计划已届满。 上述股份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

的减持意向、承诺、减持计划一致。
2、公司股东陶开德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该股份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陶开德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1 月 1 日

证券代码：300599 证券简称：雄塑科技 公告编号：2022-074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
董事关联人、监事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司股东蔡城先生、蔡思维女士、张家壶先生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07 月 0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董事、董事关联人、监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董事、副总经理蔡

城先生，监事蔡思维女士，持股 5%以上股东、副董事长黄锦禧先生的关联人张家壶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433,3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 0.1210%），减持期间为 2022 年 08 月 01 日至 2023 年 01 月 31 日。

近日公司分别收到股东蔡城先生、蔡思维女士、张家壶先生提交的《股份减持计划进展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股东蔡城先生、蔡思维女士、张家壶先生尚未实施股份减持。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蔡城

合计持有股份 1,277,000 0.3566% 1,277,000 0.356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19,250 0.0891%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957,750 0.2674% 1,277,000 0.3566%

蔡思维

合计持有股份 291,200 0.0813% 291,200 0.081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2,800 0.0203% 72,800 0.02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218,400 0.0610% 218,400 0.0610%

张家壶

合计持有股份 165,000 0.0461% 165,000 0.046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1,250 0.0115% 41,250 0.0115%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3,750 0.0346% 123,750 0.0346%

注：1.本减持计划期间，公司总股本 358,131,567 股保持不变。
2. 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3. 董事、副总经理蔡城先生已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离任,根据相关规定，蔡城先生所持公司股份在离任后半年内全部锁定。
二、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股东蔡城先生、蔡思维女士、张家壶先生减持股份事项未违反相关承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股东蔡城先生、蔡思维女士、张家壶先生减持股份事项与其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不存在违反承诺之行为。
（三）股东蔡城先生、蔡思维女士、张家壶先生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本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构成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四）本次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蔡城先生、蔡思维女士、张家壶先生提交的《股份减持计划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940 证券简称：昂利康 公告编号：2022-104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参与度，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的部分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10 月 31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9：

15 至 9：25，9：30 至 11：30 和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9：15 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嵊州市嵊州大道北 1000 号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蒋震山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和《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股权登记日股份总数为 95,946,819 股，其中公司回购股份 2,060,000 股，上市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93,886,819 股，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1,476,849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1775%。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1,353,749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046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23,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311%。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共 4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93,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5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表决情况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现金收购湖南科瑞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并签署＜股份转

让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1,476,149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983%；反对 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17%；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92,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580%；反对 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总数的 0.142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 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昂利康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浙江昂
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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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
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密尔

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等公告，并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在公司内部 OA 系统公示了《密尔克卫 2022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将公司本次拟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20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9 日，对公示的激励对象或对其信息有异议者，可在公示期内通过
书面及通讯方式向公司监事会反馈意见。 截至 2022 年 10 月 29 日（含），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
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无反馈记录。

2、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子公司）签订的
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及拟激励对象在公司（含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内容。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规定，以及公司对本

次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及核查结果，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符合本次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含子公司）在职的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人员，均为与公司（含子公司）建立正式劳动/聘用关系的在职员工。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的情形。
5、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 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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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深圳市东方富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 6,584,24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0048%，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后总股本比例 5.0144%）的股东深圳市东方富海创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方富海”） 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35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5502%）。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实施（即 2022
年 11 月 23 日至 2023 年 5 月 23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
后的 6 个月内实施（即 2022 年 11 月 7 日至 2023 年 5 月 7 日）。 若减持股份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按照减持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东方富海出具的《关于深圳市东方富海
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减持股份计划告知函》，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深圳市东方富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数量：6,584,24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0048%,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后

总股本比例 5.0144%）
二、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主要内容
1、拟减持股份原因：经营发展资金需求；
2、持有公司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3、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3,35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5502%

（若减持股份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按照减
持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股份方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5、减持股份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

月内实施（即 2022 年 11 月 23 日至 2023 年 5 月 23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实施（即 2022 年 11 月 7 日至 2023 年 5 月 7 日）。

东方富海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政策备案申请， 符合 2020 年 3 月 6 日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
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减持特别规定，具体如

下：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东方富海对公司的投资期限在 60 个月以上，减持股份总数不
受比例限制。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将相应进行
调整）。

（二）本次东方富海减持公司股份事项与公司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不存在违反
相关意向、承诺的情形。

三、股东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持股 5%以上股东东方富海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承诺如下：
1、关于股份限售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

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2、关于股份减持承诺：“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企业届时将综合考虑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

面因素确定是否减持公司股份。 如进行减持，在减持前提前 5 个交易日将具体的减持计划以书面
方式告知公司，由公司提前 3 个交易日公告。 如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应
当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减持计划，进行备案及公告。 减持计划的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原因、时间区间和价格区间等信息。

本企业减持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减持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方式。 如在持股流通
限制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东方富海承诺将严格遵守上述承诺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有关减持股份的规定，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相关意向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股东东方富海属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2、本次减持股东东方富海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创
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
《关于深圳市东方富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减持股份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一日


